
1 

「臺北市信義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及 

「臺北市信義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說明會 會議紀錄 

一、時間：107年12月7日（星期五）下午7時00分 

二、地點：信義區公所5樓臺北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臺北市信義區

信義路五段15號5樓） 

三、主持人：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張專門委員立立 

四、本府出席單位：都市發展局、都市更新處、交通局、商業處、殯

葬管理處 

五、主席致詞： 

感謝信義區吳區長、戴錫欽議員辦公室張先生，以及各位里

長、市民到場參加。信義區是臺北市區的核心區，以信義計畫作

為核心，從五分埔，到三張犁、吳興、福德等地區，依都市計畫

法規定通盤檢討，今召開公開展覽法定說明會。現場發言以有登

記發言者優先，每位發言時間三分鐘。 

六、民眾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民眾一（永吉里陳里長） 

1.感謝各位為了自己權利出席今日都市計畫公聽會。市府正進行

各行政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過程中市府曾向里長瞭解相關意

見，但我的意見只能做參考，最好的方式是讓鄉親一起討論。 

2.提議永吉里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變更為商業區，此提議並非考

量五分埔生意，而是為未來都市更新必須增加容積率與建蔽率，

故希望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甚至將現行商三特的「特」字刪

除，做商三或商二使用，以上個人意見提供參考。各位若有其

他意見，歡迎盡量發言，以提供市府參考。 

（二）民眾二（第 1 次發言） 

1.各位長官、鄉親大家好，我是建築師，也學都市計畫，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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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說明會中經常有很多發言，都市計畫要讓人有感，對

社區有好處，在這方面我覺得非常無感，剛才像是流水席一樣，

像是政令宣導一般，這方面是不夠的，我認為還要再補充幾次

說明會，尤其是信義計畫區，因為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紋理、非

常多歷史，也有非常多未來，都市計畫是 25 年的都市計畫，

所以這個計畫市府是不是再補充做一些說明，讓鄉親更為瞭解，

因為這個地方價值非常高，為臺北市的核心，我們認為說要再

努力。 

2.剛才里長說容積要增加，其實這是臺北市或是很多專業者的誤

導，在都市計畫法第 63 條規定只有窳陋地區才允許都市更新，

而不是說每個開發地區都要都市更新，都市更新給予容積，造

成這房子 30 年就要更新，這是錯誤的，在美國來說，沒有說

30 年的房子就必須更新，這樣的更新造成很多誤導，你們也許

沒有碰到所以都不知道，臺北市十幾年才可能成一個案子，大

家以為是釘子戶出了問題，有的釘子戶是真的不願意蓋，因為

有風險，有營造風險、有新屋是否與原來一般滿意，這是有很

多問題。 

3.公共住宅沒有必要，臺北市有六萬戶空屋，如果說是把這六萬

戶空屋拿出來一半，就可以有很大量的住宅使用的空間，所以

公共住宅真的是沒有必要。 

4.都市更新本身也是沒有必要，尤其是都市更新獎勵，這些都市

更新地區或是怎樣，造成很多建商趨之若鶩，這些不得不參加

更新的住戶也要跟著市政府來防，真的，我聽到太多的故事，

都是很辛酸的故事，這方面應該是要避免。 

5.產業調查完全沒有做，要有什麼產業，開發許可必須要有產業

調查，這邊產業調查沒有處理。 

6.再來就是公務使用，很多公共設施剛剛是說公務使用，公務使

用是不當的。我認為說要做公務使用，空間要做什麼用途，市

政府完全要有精準的掌握，才可以再往下發展。 

7.再來最後一點是大巨蛋，現在這都市計畫裡面有沒有大巨蛋？



3 

應該是有的啊，但為什麼都沒有報告呢？所以臺北市政府真的

是很多地方讓人覺得莫名其妙，而且都市計畫法第 40 條規定，

都市計畫沒有完成的話是不能夠建築的，現在為什麼建築這個

大巨蛋，建築之後那你為什麼不處理，這些都讓人家疑惑的事

情。所以我希望之後有機會，希望說多開幾次說明會，向民眾

多說明。 

（三）民眾三（黎忠里黃里長） 

在我的案件中，也就是在和平東路三段 391 巷、435 巷 29 號，

我已經提案十幾年了，這地區旁邊山上都已蓋房子，此範圍平地

房子都住上百年、七八十年了，卻都不讓它動、也不去變更，已

向市長報告過，市長也去看過，也還是沒有結果，今天看來空空

的，我的案子還是沒去改進，為什麼要把它綁死，哪裡的危險？

為何山上可以蓋，但平地不可以蓋？我相當納悶，一樣在六張犁

營區地方，公家要用的地方，完全開放，連戰略地都開放，老百

姓要用的地方卻綁死。我提案十幾年，每次提案都置之不理，每

次都否決掉，我希望今天講了以後，希望你們開會的時候幫我提

出來讓市長知道，為何阻止此區開發、為何不能開發、為何旁邊

地區都可以蓋大樓，為何光只有這個地區不能蓋，它是平地。 

（四）民眾四（中坡里曾里長） 

1.關於今日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有個疑問，若沒有提高容積的話，

就像中坡里福德街 91 號到 129 號，市府一直說推動都市更新，

但此區塊與捷運一起聯合開發問題也沒有幫我們解決，如何向

大眾交代。 

2.廣慈開發涉及人口眾多與交通量大，強調將廣慈福德街北移，

稍微拓寬以因應將來車輛，不然會堵塞在中坡南路、大道路此

區域，只有將福德街的福德公園縮減，廣慈也要退縮 2 公尺道

路才能抓直，有寫但沒有規劃進去，不管什麼時候，福德公園

附近容易堵塞，交通一定要妥善規劃。 

主席回應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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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進行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其意義在以既有都市計畫基盤建

設與土地使用進行檢討，依據內政部訂頒的都市計畫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規定辦理，今日會議資料為簡要版，在網路上有詳細

計畫書內容，包括人口、產業、交通運輸等資訊，符合都市計

畫法規定。 

2.各位關心自己家園老舊該如何處理？剛剛所提都市計畫是建構

在既有基盤下，也就是重視各位的生活品質。在都市計畫規劃

時，會考量有多少公共設施，以規劃對應所需住宅區、商業區，

對於山坡地仍必須加以保育或考量開發風險。目前都市更新容

積獎勵最高 1.5 倍。此外，中央危老條例公布，三年內申請最

高 1.4 倍容積獎勵。為何不直接提高容積率，是因為要看有多

少公共設施，對應提供多少居住人口、活動人口，且不無論是

都市更新容積獎勵或中央訂頒危老條例，皆需提供公益利益，

例如退縮多少空間，得多少容積獎勵，以解決老舊房屋更新的

同時，也提升地區環境品質。另外，也可以採容積移轉方式增

加容積。 

3.考量五分埔地區發展脈絡，將土地使用分區規劃住宅區(特)，允

許於五分埔範圍內之住宅區作零售或批發，有別於臺北市其他

住宅區之規定。 

4.至於變更商業區，84 年、90 年變更商業區有相關回饋規定，欲

變更應自行評估，此為開發許可，規定內容屬全市通用，若地

主都同意即可提出申請。 

5.有關和平東路一帶為何無法興建開發之疑問，係因通檢計畫有

進行環境分析，若位於保護區，需涉及生態環境，或是具特殊

公益性才允許變更，有相關變更原則。 

6.廣慈周邊道路系統是連續性的，也有提供捷運站，廣慈建築基

地現今之配置已有退縮。至有關於人行與車行規劃，將於道路

路權中設計，竣工後人行步道開放，將整體改善福德街景。 

7.房屋持有係屬私有財產制，目前餘屋多為私有，因此市府積極

推動公共住宅，希望每區皆設置公宅，提供青年族群或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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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駐。另外對私有房屋推出包租代管，將以屋主是否有意願

提供，政府協助媒合有需要的人，於有限資源下，鼓勵民間房

屋釋出。 

（五）民眾五 

市府提供的資料裡，有關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指導策略中，提

到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並分為核心區及一般區，可否進一步說

明。另外，於都市更新綱要指導原則中，也提到劃設更新地區，

也請進一步詳細說明。 

（六）民眾六 

我們的土地位於祥和段四小段，挹翠山莊附近營區正對面，

現況有很多人種菜，種菜導致環境產生許多蚊蟲，造成周邊鄰居

不悅，能否請市府協助處理。 

（七）民眾七 

我住在五分埔裡面，以前跟現在的歷史背景都不一樣了，現

況土地所有權人很多，未來要都市更新需要整合很多人，請問市

政府要怎麼幫助我們改善？其實五分埔地區只有外圍是商業區，

但是裡面現況也都是做生意，但因為我們營業需要繳營業稅，但

是又不是商業區，這樣不是相互矛盾嗎，麻煩幫我們解決問題。 

主席回應說明 

1. 有關 TOD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和都市更新，這兩個計畫都是以

全臺北市為計畫範圍，在都市發展局網站上都可以查到相關內

容。有關 TOD 場站，有劃分幾個站點，在信義區範圍內包含象

山站、松山站、市府站等捷運站點，倘若位於本次 TOD 指定街

廓範圍內，未來在基地建築開發時可自行提出容積獎勵申請，

其獎勵值依不同街廓而有不同的比例，計畫書、圖內都有明確

標示。此外，為提供良好的居住及生活環境，亦規定可申請開

發許可地區容積獎勵之 50%需提供作為公益性設施。而公劃更

新地區也有規定需要提供多少公益性設施才可得到獎勵，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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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公劃更新地區範圍內，仍可依照都市更新條例提出更新單

元申請。 

2.有關於都市更新產權整合問題，由於都市更新為多數決，無論

是共有或是持分，大家都需要有共識及目標，才可整合，如自

劃更新單元需要有所有權人達 2/3 同意或是土地總面積達 3/4

同意，就可以進行申請；另外中央頒布的危老條例則是全部所

有權人 100%同意，不具面積規模限制，也有稅賦減免，但具時

效性，提供市民選擇合適的重建方案。 

（八）民眾八 

補充一下民眾七先生的問題，我理解他的意思為，因為五分

埔地區商業機能很強，但為什麼還是住宅區，而不是直接變更為

商業區；另外，剛才主席提到原本都市更新條例只要 75%同意即

可，但危老條例卻要 100%同意，門檻越設越高，到底是要保障多

數人權益，還是保障少數人權益，這樣怎麼可能加速臺北市都市

更新。 

主席回應說明 

1.由於五分埔巷道狹小關係，依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

巷道不夠寬僅能作住宅使用，因此本次檢討有放寬零售、辦公、

批發等使用，以符合五分埔地區現況發展。 

2.民國 84 年全市商業區通盤檢討，因考量到全市的活動、居住人

口，因此即使變更為商業區，亦維持原計畫之建蔽率及容積率。 

3.有關都市更新條例和危老條例最大的區別包含： 

(1)面積限制：都更條例需要具一定規模之範圍，面積在一千平方

公尺以上申請為原則；而危老條例則沒有面積的限制，因此獨

棟的房子也可以申請危老。 

(2)審議程序差異：都更條例會要求提供公益性設施，例如：退縮、

公共空間等，且因採多數決，為維護同意人與不同意人的權益，

所以必須進行公聽會、聽證會，以及通過都更幹事會，再提到

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進行審議，程序較為冗長。危老條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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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所有權人同意，且需經結構安全評估有疑慮者，直接與建

管處提出申請，程序較都更條例簡便。 

（九）民眾二（第 2 次發言） 

1.各位鄉親大家好，言論是自由的，所以主席不用擔心我說的話

與您有不同，是針鋒相對的，所以市府就不高興。因為我發現

到我的發言都被刪減，我希望這次發言就全部都放上去，不同

意都沒關係，但是要尊重人民的發言權，這是第一個我想說的。 

2.第二，都市更新第一個獲利的是誰？是建商，為什麼要有容積

獎勵，獎勵給誰？是給建商，真正很多的案件，像是斯文里那

邊，真正的建築物的坪數是跟原來完全一樣的，所以說是為什

麼呢？這個狀況之下，建商要先獲利之後才有居民的更新機會，

我認為說可以不用經過這麼冗長的程序，只要加建電梯就好，

現在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實是扶老扶幼，現在老年人口超過 65

歲的人達到 15%，再五年更快達到 20%，這個部份要趕快去做，

這樣子才可以真正照顧到人民的需要，你這個方面沒有照顧到，

你要再搞一些都市更新，沒有向人民說明，你們這些 10 年、15

年的更新案是多少，我碰到多少流汗流淚的，所以說不要再往

這方面再走了。 

3.剛才有朋友問說都市更新的政策到底是為了保護少數還是保護

多數，其實更新就是土地 100%同意，所以危老條例的 100%同

意，這是給人民的教育，但是危老也給人民錯誤的示範，就是

以為 30 年以上的建物都是危老，我是危老建築師，在建築師公

會也審查這個部份，其實在很多的建築物來說，就是要經過鑑

定安全，所以絕大部分經過鑑定都還是安全的，不要想說從危

老那邊就可以得到一個機會改建，其實這是非常不容易的。 

4.包租代管的事情，在美國政府你空屋沒有出租，他就會多增加

你的稅，這方面是我們要多去努力的，我們的政策，民眾自己

有國宅出售，所以我們的空屋怎麼來利用，這是政府要做的事

情，一棟建築物要花多少錢，要花一百多億，甚至兩百多億以

上來蓋公宅，不如說把這些公宅的錢，用在真正中低收入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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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或是社會福利的需要，這方面也是政策的選擇，我希望

政府做一個恰當的選擇。 

（十）民眾九 

請教一下這個計畫案什麼時候會開始實施？五分埔地區靠近

馬路邊的以前是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這樣稅金是否不同？ 

主席回應說明 

需要經過市都委會及內政部都委會兩級都委會審議通過後，

才會公告實施。 

都市發展局回應說明 

您剛才提到的部份是民國 84 年變更的，這次是變更裡面的住

宅區，因為住宅區需要面臨 8 米巷道才可作營業使用，但現在裡

面道路寬度都未達 8 米，所以本次配合五分埔商圈取消面臨路寬

的限制，所以可以做這些使用，不會違反法令限制。而您剛才提

到外面的部份，是在民國 84 年就已經變更為商三特原屬住三之一

或商二，不是本次變更的。基本上稅捐單位在課稅，還是看實際

的營業態樣，而不是變成商業區稅金就會提高，若是作住家使用，

不會課徵營業稅。 

主席回應說明 

1.倘若您有明確的陳情地點與意見，歡迎各位透過網路或是人民

陳情單，把具體訴求寫下來，向都委會陳情，屆時會供都委會

審議時參考，另外，也請把聯絡方式寫下來，都委會同仁會通

知您到現場發言。 

2.另外剛才提到都更，其實，實施者有三種，包含建設公司、住

戶自組更新會，以及政府部門等，因此獎勵容積都是依「都市

更新條例」及「臺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執行，並不會因為

申請對象不同而標準有所不同。 

3.若有適當的公有土地會盡量促成公宅，另外現在也有包租代管、

住宅補貼等多元化政策，提供大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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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今天感謝各位來參加說明會，祝福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七、散會（下午8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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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說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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